
 

证券代码：688106         证券简称：金宏气体         公告编号：2024-022 

转债代码：118038         转债简称：金宏转债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投资建厂供应合同 

 合同金额：根据合同测算，约为人民币 24 亿元（不含税），具体以实际

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启动之日起 20 年（启动日：买方开始调试、卖方开始

提供供气服务的日期，暂定为 2025 年 8 月 1 日，以买方的书面通知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影响：本次交易属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卖方”）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根据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公司需新建

制氧装置和后备系统，预计将于 2025 年 8 月投产，对公司当期业绩无影响。若

本供应合同顺利履行，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且能对现有业务之间的协同带来有益的帮助。本

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1、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履约周期较长，在履行期间，

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

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2、违约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本合同执行中存



 

在因公司原因，出现供气不足、无法供气或未能按要求供气等情况，可能导致公

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与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简称“买方”）

签订“投资建厂供应合同”，通过新建 1 套 66000Nm³/h 空分装置，向对方供应工

业气体产品——氧气和氮气。根据合同测算，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4 亿元（不

含税），具体以实际为准。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

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与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建厂

供应合同”，通过新建 1 套 66000Nm³/h 空分装置，向对方供应工业气体产品——

氧气和氮气。根据合同测算，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4 亿元（不含税），具体以

实际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明盛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06 月 24 日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 195 号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选矿，矿物洗选加工，金属矿石销售，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金属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贵金属冶炼，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链条及其

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主要股东：厦门建发盛海有色资源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因合同对方信息保密，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三）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交易往来情况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未发生其他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金额：根据合同测算，约为人民币 24 亿元（不含税），具体以

实际为准； 

（二）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按时支付； 

（三）履行地点：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买方指定地块，新建的制氧装

置所在的使用围墙界定的整个区域； 

（四）履行期限：自启动之日起 20 年（启动日：买方开始调试、卖方开始

提供供气服务的日期，暂定为 2025 年 8 月 1 日，以买方的书面通知为准。）； 

（五）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签署时间：2024 年 3 月 21 日； 

（七）违约责任：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出现供气不足、无法供气或

未能按要求供气等情况，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八）争议解决方式：如因本合同和由本合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与本合同相

关的争议、争端或索赔（“争议”），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如果在上述协商开始后三十（30）天内，双方不能通过协商

解决争议，则该等争议应排他地提交本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争

议和诉讼期间，除争议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他条款应照常进行。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根据合同相关条款约定，

公司需新建制氧装置和后备系统，预计将于 2025 年 8 月投产，对公司当期业绩

无影响。若本供应合同顺利履行，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

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且能对现有业务之间的协同带来有益

的帮助。 

（二）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

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履约周期较长，在履行

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

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二）违约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本合同执行

中存在因公司原因，出现供气不足、无法供气或未能按要求供气等情况，可能导

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2 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三、合同主要条款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